吕德彬副省长深入洛阳林区检查森林防火工作

12月1日—2日，副省长吕德彬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洛阳市检查森林防火工作。

吕德彬副省长一行先后到嵩县第九森林防火突击队、栾川县合峪镇森林消防物资储备库和龙峪湾国有林场实地查看消防突击队演练、消防物资库物资储备和防火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洛阳市负责同志的森林防火工作汇报，对洛阳市所作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吕德彬指出，森林防火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国土生态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责任重于泰山。他要求各级、各部门一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层层签订森林防火目标责任书，切实把森林防火的责任落到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同志的肩上。二要严格责任追究制度，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坚决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严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决不姑息。三要严格控制林区火源，坚决杜绝野外违章用火，从源头上抓好森林防火。四要切实加大对森林防火的投入，加快林区防火基础设施建设，补充必要的消防物资和设备。五要坚持不懈地抓好扑火队伍的训练，确保一旦发现火情，队伍能快速反应，实现火灾“打早、打小、打了”的目标。

省政府副秘书长张同立，省林业厅副厅长弋振立，市领导赵亚平、尚朝阳陪同视察。

